
附件三：第三等級以上感染性生物材料持有、使
用、異動審查單

一、基本資料：

設置單位（全銜）：

實驗室/保存場所名稱：

申請人： 聯絡電話：

感染性生物材料

名稱：□第一類□第二類□第三類

危害分級：□ RG3      □ RG4

用途說明：

存放地點：

實驗室/保存場所生物

安全等級

□ BSL-2□ BSL-2+□ ABSL-2 □ ABSL-2+

□ BSL-3□ ABSL-3□ BSL-4

申請審查類別及期程

□ 持有  □ 使用  □永久保存

□ 異動：□ 新增，□ 分讓，□ 銷毀。

期程：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年    月    日

實驗室/保存場所主管

簽章
日期：

二、設置單位生安會/專責人員審查欄：

本申請案審查方式：□ 書面審查    □ 開會審查

生安會/專責人員審查結果：

□ 予以同意（本案經    年    月    日生安會/專責人員審查通過）

□ 不予同意；理由：

生安會主任委員/專責

人員簽章
日期：

三、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欄：

審查結果：

□ 予以同意

□ 不予同意；理由：

承辦人員簽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註：1、新增：指設置單位自行分離或增殖之感染性生物材料並予以保存之行為。

    2、分讓：指設置單位之間提供及收受感染性生物材料之行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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